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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庭、公平參與及權益保障，無障礙法規全面檢視研修

壹、因庭、實務執行需要，全面敢動法規研修

我國鑒於經濟逐步成長及先進國家對身心障礙者所做

的各項福利改革措施之后交示，積極維護身心障礙者之生活，

舉辦各項福利措施，並扶助其自力更生，憲法增修條文自 83

年起已於第 9 條基本國策中明定: í 國家對於殘障者之保險

與就醫、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生活維護與救濟，應予保障，

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並續於 86 年修正為第 10 條第 7 項: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

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

其自立與發展。 J '更形受到重視。總統已於 103 年公布「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J '皆合

括了基於平權的概念，應建置供不分年齡層身心障礙者使用

之無障礙環境，內政部亦積極配合上開權利公約，檢視建築

物無障礙環境推動相關規定，以因應公平參與及權利保障之

趨勢。

為配合國際問相關人權公約精神，考量無障礙相關法規

皆有其關聯性，為能同步檢視併同檢討有關規定，俾利建築

物無障礙相關規定日趨妥過，營建署於 104 年間組成專案小

組針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以

下簡稱無障礙專章)、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下簡

稱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

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以下簡稱認定原則)、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以下簡稱勘檢原則)等四項法規進行



全面檢視，歷經 1 年共計召開 26 次會議，並自 105 年至 108

年 1 月間逐步完成法制作業程序發布施行。

貳、減少實務執行爭議，無障礙專章進行內容修正

為推動無障礙環境，內政部自 77 年 12 月 21 日增訂建

築技術規則殘障者設施專章並陸續訂定相關規定，迄今已逾

30 年時間，且經過六次修正。歷次的修正像因應國際趨勢、

各界建議及實務執行需要等因素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

團體一起參與，以廣徵各界意見取得共識，便於爾後規定的

落實。為便利行動不使者公平進出及使用建築物，無障礙建

築物專章更明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新建、增建之公共與

非公共建築物均需設置無障礙設施，以朝向全面無障礙化境

界邁進。本次修正你就各界所提出對於建築物無障礙相關規

定的各項建議再予調整，以利實務執行，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一、建築物規模過小得兔檢討無障礙設計，以「棟」檢討

無障礙專章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已朝向全面無障礙

化進行推動，專章內之規定，由以前表列適用對象與項

目修正為除例外情形者皆須進行檢討之方式。在無障礙

專章施行後，尤其本規則第 167 條第 1 項第 3 款針對每

層樓地板面積未達 100 平方公尺得兔檢討無障礙專章

之例外條件的認定常見有執行上之疑慮，探究該條之立

法意告條為排除基地或建築規模過小，設置無障礙設施

確有困難者，惟建築基地內配置有數棟建築物時，該樓

地板面積如何計算，於實務執行上時有爭議，為了能明

確執行，建築基地配置有數棟建築物時，應以各棟分別



檢討每層(含地下層)樓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

者，兔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二、無障礙廁所設置以建築物總樓層數進行檢討

廁所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衛生設備空

間，對於行動不使者而言，廁所的可及性尤為重要，自

77 年殘障者專幸言丁定初始，廁所血洗室就一直是必須

要檢討設置的無障礙設施，但都僅要求每一建造執照每

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如建築物規模較大時，常會有可

及性偏低或數量不足、不敷使用等情況，因此，在 102

年生效實施的無障礙專章，明定了以三層作為一個檢討

級距，且地面層以上及以下分別檢討之方式。經專案小

組會議討論，行動不使者能藉由無障礙通路移動的迫切

距離為三層，因此，以三層的級距進行檢討對於廁所的

使用需求較為便利，表建築物總樓層數任三層範圍內應

有一處無障礙廁所提供使用，並將設置數量以表列方式

呈現，以利檢討與執行。以建築物總樓層數五層為例，

如僅設一處無障礙廁所血洗室時，應設於總樓層數之第

三樓層。

三、參考英美設置規定，調整輪椅觀眾席位設置數量

隨著各種無障礙環境設施建置日益增加，行動不使

者能夠參與各項活動的機會增加了，但輪椅觀眾席位的

設置數量，並無法因應使用輪椅的行動不使者的需求，

因此，行動不便者持續提出很多的建言，希望能提升輪

椅觀眾席位的設置數量，鼓勵行動不便者走入人群參與



社會。經蒐集與比對美國 ADA 2010(2010 ADA Standards 

for Accessible Design)及英國 Building Regulation 2010 有

關觀眾席位數量設置規定發現，對於固定座椅席位數量

較大時，我國之標準略低，故為與國際標準接軌，本次

修正大數量固定座椅的輪椅觀眾席位設置級距，以增加

輪椅觀眾席位設置數量 。

四、以表列方式取代設置數量之文字敘述

於 102 年起施行的無障礙建築物專章中對於無障

礙停車位、無障礙客房等設置數量皆以文字描述方式呈

現，例如:無障礙停車位的 I 超過部分每增加五十

個停車位及其餘數，應再增加一處無障礙停車位。......

」、無障礙客房的「超過一百問者，超過部分每增加一

百問及其餘數，應增加一間無障礙客房。」。但在實務

檢討執行上，上述文字拍的究竟是「無條件進位」或是

「無條件捨去J? 常常衍生設計建築師與建管單位人員

間的疑慮與爭議。為了讓實務執行更加便利，在 107 年

修正施行的版本，即以房、立法意當轉化為表列數量對照

方式，以方便實務應用。

參、根據各界建議與通用理念，修正設計規範內容與圖例

設計規範為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之細部規定，以

供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建置之依循， 97 年 4 月 10 日訂定

施行迄今已辦理 4 次修正，敢動修正的原因多係、基於實

務執行發生原訂定規範時未予規範或應調整的規定，但

都是進行部分條文的調整修正。本次經參考美國與日本



相關規定，考慮國人身高尺寸與生活習性等本土特性、

不同障別及一般人皆可便利使用之通用性、國內之產品

及技術可行性、設施之經濟性、耐用性、易維護性及永

續性等，將設計規範內容作更明確周延之規定，視需要

提供圖例輔助說明，並儘量使用現有相關法令之名詞及

定義。

101 年設計規範修正實施後，陸續接獲中華民國身

心障礙聯盟等相關身心障礙者權益團體以使用者角度

提出許多規範內容之具體修正建議，另外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也彙整建築師在執行業務過程所反映建議

調整之內容，經本署逐一檢視設計規範全文，共召開

12 場專案小組會議，研議完成修正草案，於 108 年 1

月 4 日公布並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主要修正重點說明

如下:

一、依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之權益保障，並參照通用

設計理念原則，配合相關法規規定，修正本規範相關內

左手

為於我國實施 2006 年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稱 CRPD) ，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並

促進其自立及發展，已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

法，自 2014 年 12 月 3 日起施行，使得 CRPD 保障身心

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因此，依循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之權益保障，參照通用設計理

念之「識別資訊」、「節省體力」、「空間尺寸可及性與易

使用性」等原則 ， 配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與相關法規規

定 ， 修正本規範用語、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方式與

空間需求，增列有關圖例，以利實務執行。

例如，對於使用輪椅的行動不使者而言，當室內外

通路與鄰近地面有高差時，在移動的過程中，如果沒有

適當的防護設施，很容易發生輪椅傾倒翻覆而造成危

險 。 所以，參考了身心障礙權益團體所提出的意見，增

列了防護設施設置規定與圖例，提升環境安全 。

另外，經探究使用拐杖之行動不使者於上下樓梯時

會利用單側扶手進行輔助，防護緣設置效益較低，而且

自 102 年起已全面推動無障礙化，除了適用無障礙專章

第 167 條得予排除適用之例外條件，新建或增建建築物

均須檢討由室外通路、室內通路走廊、出入口、坡道、

扶手、昇降設備、升降平台等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的無

障礙通路，亦能提供行動不便者垂直動線移動使用，綜

合各項的考量，刪除了防護緣的設置。

對於浴室空間，也參考實務執行上所反應之意見及

因應生活輔具發展，為解決以往之移位式淋浴問於使用

上常見座椅支撐度及使用便利與舒適度等不便的情

況，並增加設計彈性與合理性，去將淋浴問設置規定予

以整併修正，並考量於沐浴時易發生滑倒或需要輔助移

動之情況，浴室以淋浴問方式提供使用時，應設一水平



及垂直扶手，以提供必要時之使用，提高使用的安全性 。

二、維護行動不使者與身心障礙兒童遊戲的機會，增訂機械

遊樂設施設置

在遊樂區中，常可見到遊客使用機械遊樂設施時的

歡樂笑聲，休閒活動可以增進身心健康，學予解身體的疲

勞與精神上的負面情緒，但以往遊樂區的機械遊樂設施

設置時多未考量到可以供行動不使者使用乘坐，所以常

常讓許多的行動不使者只能「望設施興口莫J '許多的身

心障礙孩子與家長經常成口葉，身障孩子難道沒有一同參

與、歡笑的權利?

前立法委員楊玉欣女士曾指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明定，休閒遊戲是兒童基本人

權，但我國相關法規卻未對此有所規定，影響身心障礙

權益 。 為維護行動不使者與身心障礙兒童遊戲的機會，

讓身心障礙的孩子也有使用機械遊樂設施的機會，在成

長的過程留下快樂的記憶，經參考美國 Accessible

amusement rides 規定，於設計規範之附錄增訂無障礙

機械遊樂設施設置規定，包括無障礙入口、搭乘等候

區、輪椅席位、移位式機械遊樂設施、淨空區與陪同人

座位等相關規定，以供爾後設置無障礙機械遊樂設施時

之參考 。

三、為因應使用需求，增訂照護床、人工肛門污物盆等參考

附錄，以供依循

無障礙廁所的建置已推動有年，且逐漸普及，對於



能夠使用馬桶如廁的行動不使者而言，可因應外出時上

廁所的需求。但有部分身心障礙者或是高齡者，因為重

度的脊髓損傷、肌肉萎縮等情形，需要使用尿布處理使

溺，無法使用無障礙廁所的馬桶進行尿布的更換，台灣

身心障礙兒童權利推動聯盟就提出建議，第一階段將醫

院、車站、捷運站、公園、學校、政府機關、百貨商城

裡的無障礙廁所裡裝設照護床，之後再逐步將設置原則

推動到其餘私人營業場所，還給行動不使者一個如廁的

尊嚴，同時減輕照護者的負擔，更是保障使用者的安

全。對於應檢討設置照護床的場所，目前仍在評估中，

各建築物可因應使用者需求考量設置，所以本次修正像

納於附錄提供參考。

另外， 隨著國人飲食習慣改變及外食人口增加，

腸道疾患及其併發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罹患大腸直

腸疾病或外傷而不能正常使用肛門排便時，必須永久或

暫時性的利用腸道在腹壁上做個問口來排泄每日所產

生的糞便，就是腸造口手術(或稱腸造屢) ，即一般所謂

人工肛門。據統計，國內近年施行腸造口手術之患者已

日漸增加，惟現行無障礙廁所中並未加裝人工肛門污物

盆，致帶有人工肛門或人工膀耽之患者使用，不便清理

排泄物。為重視腸造口手術患者之權益，本次也在附錄

中納入人工肛門污物盆並配有沖洗用溫水混合龍頭，以

便於清潔處理。

肆、修正認定原則，增加彈性以推動既有建築物改善



為使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未符無障礙設備

及設施設置規定之建築物改善及核定事項有所遵循，俾

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第 3 項規定，本部自

86 年起訂有認定原則，主要考量既有公共建築物因軍

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

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

可提其替代改善計畫，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

後，依其計畫改善內容及時程辦理，以利推動無障礙環

境建置。因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既有公共建

築物改善實務需要，本部進行認定原則規定全文檢討 。

近期已分別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及 107 年 4 月 20

日兩次辦理修正，並自即日生效。主要的修正內容包

括:增列改善原則及替代改善原則，例如:考量昇降機

呼叫鈕中心線高度若大於無障礙規範規定者不易改

善，愛於昇降設備增訂如設置於輪椅者可及範圍之 120

公分以下者，無須改善;惟如大於 120 公分時，仍應設

置協助使用之輔具或服務鈴，以利使用。而一般旅館如

已於一樓設有無障礙客房，且其他樓層未設有住宿以外

之服務性設施、附屬設備者，僅提供住宿使用，已可通

達無障礙客房，去列為昇降設備無須改善情形。另外，

也考慮到洗面盆設置環狀扶手可能會影響到使用的便

利性，增列了兔於洗面盆兩側及前方設置環繞洗面盆扶

手之例外條件。

同時，因諮詢及審查小組辦理事項與無障礙法規息



息相闕，為利推動落實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

善，參照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規定，納

入應辦理實務講習時間及項目之規定，以利既有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推動。另外也增訂了諮詢及審查人

員的退場機制，如諮詢及審查人員辦理改善諮詢及審查

事項時，如有違反無障礙相關法規或有其他情節重大，

不過任之情形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該勘檢人員

之聘任，以維諮詢及審查作業之品質。

伍、增訂實務講習項目與退場機制，落實勘檢提升品質

為落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

關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本部於 101 年

1 月 10 日訂定勘檢原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並

已訂有無障礙設施甚力檢表，於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勘檢作業時應依上開勘檢表進行查核。但實務上常出

現無障礙勘檢過程勘檢人員主觀空間過大，經勘檢後的

設施不合用等情事，不但損及業主的權益，也讓政府積

極推動無障礙環境的美意大打折扣。因此，本部於 105

年 11 月 7 日修正勘檢原則，增列訂定實務講習項目，

勘檢人員如有不過任之情形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終

止聘任，以維相關作業之品質。

陸、結語

內政部已配合我國身權保障相關法規，訂定建築物

無障礙相關規定，並建立相關制度，逐步進行無障礙生

活環境之推動。無障礙環境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推動，實



非一就可及 。 為促進行動不使者自立及發展，因應使用

需求，近年來已配合國際相關人權公約規範內容，參照

通用設計理念之「識別資訊」、「節省體力」、「空間尺寸

可及性與易使用性」等原則，持續針對相關規定進行修

正，以關心和維護身心障礙者的權益 。 本署仍將與時俱

進，檢討適用範固與提升基準 ' 以達公平使參與機會平

等與權益保障之目標 。





資料來源: https://www.morganswonderland.com/attractions/ 



•• p一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輔具資源入口網

https://repat.sfaa.gov.tw/07product/pro _a _list.asp?mcate2=&keyw 

ord=°/oB7%D3%C5@%A5%AD°/oA5x&Submit=%ACd%B8%DF 

&MM _ Query= MM _ Query &mcate 1 = 



資料來源、: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

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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